附件4
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
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
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
中法援基联发〔2009〕04 号
关于印发《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[bookmark: _GoBack]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厅（局）律师管理处、法律援助处（中心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律师管理处、法律援助处：
   为加强对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的管理，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志愿者的作用，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，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、法律援助工作司、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制定了《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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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○九年九月二十五日

